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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类管理，一个亟待破解的难题
——城市精细化管理系列调查报告⑨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
会的快速发展以及“空
巢”现象的加剧，养犬热
逐年升温。随之而来的问
题不少，如无证养犬、遛
狗不牵绳，犬类随地便
溺、乱吠影响居民休息甚
至咬人致伤等等。

可以说，“狗患”已
成为很多城市的“难言之
隐”，进而引发各种“人与
犬”以及“人与人”之间的
矛盾，最后升级成社会热
点事件。在治理“狗患”
的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
如何协调各方诉求，已成
为城市管理的重中之重。

记者 王晓峰

“狗患”频发亟待治理

最近，发生在我市高新区的一
起因邻里间养犬纠纷引发的恶性案
件，在网络上掀起了关于城市“狗
患”问题的讨论热潮。

无独有偶。6月25日，我市一
位保安大叔因狂犬病去世。两个月
前的一天，他帮助一只小宠物犬摆
脱了树枝的羁绊，没想到它一脱
身，反过来就咬了他一口……据宁
波华慈医院透露，今年以来，前往
该院犬伤门诊就医的人数不断增
加，上半年就达到 11545人次。由
此推算，宁波市每年犬伤就诊人次
超过10万。

可 以 说 ， 各 地 频 发 的 “ 狗
患”，已到了亟待治理的地步。来
自宁波市 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中心
的数据显示，从去年 10 月 12 日至
今年 10 月 11 日的一年时间内，政
务热线共收到与养狗有关的投诉
938起。

公安部门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
点。今年年初到现在，市区限养区

（即海曙、江北、鄞州、高新区）
涉犬类报警总数已近 5000 起，其
中引发纠纷矛盾的 1098 起，求助
咨询的 2445 起，举报投诉的 314
起，其他情况1133起。

历史“欠账”有待解决

事实上，自 2004 年 11 月 1 日
《宁波市限制养犬规定》（以下简称
《规定》） 施行以来，我市每年开

展集中整治。今年 5月，公安部门
已组织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专项整
治，9月又开启了新一轮整治。年
年整治，总体效果却有限。究其原
因，主要是历史“欠账”过多，导
致了今天的尴尬局面。

据初步估计，目前我市犬只拥
有量在 30 万只以上，但与庞大基
数相对应的是，限养区犬只在册登
记数量为 1万余只，底数排摸困难
重重。

而在犬类管理中，法律法规滞
后也带来了消极影响。《规定》 实
施至今已有 14年，亟待更新。《规
定》 明确：“公安机关负责限养区
内养犬管理，负责区域内准养犬只
的上牌做证，无主犬、流浪犬的收
容处置和各类涉犬投诉的处置，发
放养犬证和犬牌。全市犬只的免疫
工作由农业部门负责。”而对于现
在的城市来说，以前划定的限养范
围过于局促。《规定》还明确：“限
养区内个人饲养小型观赏犬 （身高
不超过 35 厘米，体重不超过 9 公
斤）。”而从实际情况来看，有些小
型犬，比如吉娃娃，攻击性很强；
而一些大型犬，比如金毛、拉布拉
多，性情温顺，多作为工作犬、伴
护犬使用。《规定》 对于大型犬认
定一刀切的做法欠妥。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治理
“狗患”最大的难点在于配套设施
缺乏。目前，限养区内没有专门的
犬类收容留置中心，警方收缴的无
证无主犬只能暂时寄养在江北慈城
半浦村的一个私人养狗场，而这个
临时寄养场所近期还面临拆迁。这

里收留的流浪犬，7 月份为 1500
只，已处于“超饱和”状态，而到
目前已超过 2000只，“拥挤”程度
可想而知。“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正
在到处寻找安置场所，但情况很不
乐观。”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相关负
责人说。

据了解，每只被收容的流浪犬
每天需要 2元饲养费，一年下来光
这项费用就需上百万元，但市财政
每年提供的专项资金有限，目前全
靠爱心人士捐助才能勉强维持。早
在 2012 年，记者就采访过犬类管
理的问题，采访记录上这样写着：

“ 收 容 所 的 300 多 只 流 浪 、 无 主
犬 ， 每 天 的 最 低 食 宿 费 用 就 要
1000 元。目前该所依靠市民的爱
心才勉强维持。”这么多年过去
了，问题始终未曾解决。

此外，还有警力缺乏、执法难
的问题。我市没有犬类管理的专门
机构，仅由海曙、江北、鄞州、高
新区 4地分别落实兼职民警、带领
3 名至 4 名协辅警共同管理，加起
来也才 10 多人，专业的处置力量
相当缺乏。

而在具体的执法处置中，有时
候道德与法律的界限很模糊。比
如，流浪犬的产生，除了流浪犬
自然繁衍、宠物犬走失外，还有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饲主遗弃，而
这更多是属于道德层面的问题。
还有该不该拴狗绳的问题，《宁波
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虽然对此
有明确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
怎么监管一直是个难题。在无法
确定犬只主人的情况下，也不能
简单粗暴地把未束犬链的犬只没
收。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不少
养犬居民总是不配合执法，“狗是
我自己花钱买的，不偷又不抢，警
察凭什么管？”

几大“动作”规范养犬

目前，我市正在积极开展违规
养犬行为专项整治行动。9 月以
来，公安部门已抓捕流浪犬近 600
只，劝导不文明养犬行为 1000 多
起，行政处罚违规养犬 2起，同时
还 为 1833 只 犬 只 办 理 了 “ 身 份
证”。

记者获悉，治理“狗患”，我
市将有几大“动作”。首先是 《宁
波市限制养犬规定》 的修改事项，
目前相关部门正会同专业机构开展
调研。届时，犬类管理工作中涉及
的公安、城管、农业、卫生、市场
监管、住建、民政、商务委以及街
道 （乡镇） 等部门职责不明确的问
题有望得到解决。今后，各部门共
同发力治理“狗患”将成为一种常
态。

同时，针对犬类登记、疫苗注
射等“老大难”问题，公安部门计
划尝试用科技手段应对。记者在
2012 年 采 访 时 曾 得 到 过 一 个 数
据：“近 6 年时间 （注：2006 年—
2012 年），限养区内累计登记做证
犬类只有 4900多只”。背后原因是
多方面的，其中“登记点位不足，
办事麻烦”是主因之一。因此，公
安部门计划将相关业务下放，比如
选择有资质的宠物医院，或者在一
些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设点，方便群
众办事，减少无证犬的存在。

大数据时代，电子身份证技术
逐步成熟，给犬类建立电子档案已
不是难题了。因此，公安部门计划
推广犬类信息化管理措施，解决犬
只“身份”认定难题。比如，推行

电子“狗证”，就是将一种米粒大
小的无源芯片植入狗耳，里面记录
了狗的出生信息、免疫信息、交易
信息以及狗主人的信息，通过读卡
器可读取这些信息。这样做的好处
很明显：一来可解决宠物犬走失的
问题；二来能遏制遗弃的问题，减
少流浪狗的产生；三来也能解决

“罚犬”还是“罚人”的难题。
另外，记者还获悉，公安部门

已向上级部门提出申请，建议组建
犬类管理专门机构，并成立市级犬
类收容留检所。

文明养犬仍需引导

“最近，江北公安开出了辖区
违规养犬处罚第一单——有市民坚
持在限养区内养大型犬，拒不改
正，被处以罚款 500元并没收其犬
只；9月26日，鄞州钟公庙派出所
对印象外滩小区一饲养大型犬市民
开出了 500 元的罚单。”有市民告
诉记者，他很关注最近的专项整治
行动，认为这体现了刚性执法的一
面，有助于涤瑕荡垢。他希望公安
部门能有始有终，对一些存在较大
安全隐患的“恶狗”“疯狗”“毒
狗”等攻击性犬种绝不手软，构建
起治理“狗患”的长效机制。

还 有 市 民 认 为 ， 治 理 “ 狗
患”，源头管控很重要。希望相关
职能部门能加强对商家的监管，让
每一只卖出去的宠物犬合法合规，
并且身份有迹可查，不再是“黑
户”。

除了法律层面外，还有不少人
建议加大文明养犬的舆论引导力
度。养犬人文明意识淡薄，可以说
是“狗患”日益严重的根本原因之
一。执法部门要与媒体积极配合，
在进行正确引导的同时，还要进行
普法宣传，让民众了解相应的法律
法规。

同时，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基
本单位，应该在养犬问题上发挥调
节作用。比如，举办养犬知识讲
座、在社区建“宠物乐园”、组织
小区养犬人打扫卫生、评选“最美
养犬人”等，以此引导居民文明养
犬。

最近突然成“网红”的慈溪鸣
北小区就是一个很好的典型。今年
6月，鸣北小区设起了“宠物便便
箱”。几个月下来，这个方便人们
处理宠物粪便的小箱子大受好评。
这件事看似不起眼，实则关乎小区
居民的邻里情感，有助于小区的和
谐建设。

新规未出前，养犬人应当遵
守目前的 《宁波市限制养犬规
定》。也就是说，限养区内养犬
需经公安部门批准，且每户限养
一只，只能养体重 9 公斤以下、
体高 35 厘米以下的犬只 （成年
犬标准），同时办理 《养犬登记
证》。

《宁 波 市 文 明 行 为 促 进 条
例》则规定：在限养区内饲养烈
性犬、大型犬的，由当地公安机
关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二
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并处
没收其犬只。在限养区内携犬出
户时不束犬链、不由成年人牵领

或者不及时清理排泄物的，由当地
公安机关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情
节较重的，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其犬
只，吊销《养犬登记证》。

还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通则》，如果发生犬只伤害他
人的，饲养人或管理人应当承担民
事责任，负担受害人的全部医疗费
用和赔偿其他损失。根据《治安管
理处罚法》，纵犬伤人，构成违
法；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王晓峰 整理）

市民养犬当依法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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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正在查看《养犬登记证》。 （张昊桦 摄）

9月27日，民警发现凤凰新村某居民家中“藏”有一只藏獒，后经犬
主同意，麻醉后将其运走。 （公安部门供图）

江北某地，“黑户”犬扎堆。 （张昊桦 摄）


